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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9、900911    股票简称：浦东金桥、金桥 B 股      编号：临 2015-012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七届三十七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以电子邮

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并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9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的议案》 

1、修改前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其中金桥集团以其所持

联发公司 39.6%的股权参与认购，其余部分由其他特定对象以现金进行认购。 

联发公司 39.6%股权最终作价 2,066,339,357.49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可募集

的现金不超过 933,660,642.51 元（含发行费用）。公司本次募集现金的投资项目

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元） 

1 上海临港碧云壹零项目 653,57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280,090,642.51 

 合计 933,660,642.51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

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

换。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金额，不足部分公司自筹解决。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

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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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本次会议慎重考虑，董事会同意取消募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280,090,642.51 元资金，修改后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719,909,357.49 元，其中金桥集

团以其所持联发公司 39.6%的股权参与认购，其余部分由其他特定对象以现金进

行认购。 

联发公司 39.6%股权最终作价 2,066,339,357.49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可募集

的现金不超过 653,570,000.00 元（含发行费用）。公司本次募集现金的投资项目

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元） 

1 上海临港碧云壹零项目 653,570,000.00 

 合计 653,570,000.00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

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

换。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金额，不足部分公司自筹解决。 

另外，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的调整，同时根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的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10.13 元/股，非公

开发行数量将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2.69 亿股。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它内容不变。 

依据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提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在

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因此本次调整募集

资金数额及用途之相关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国家股授权经营单位，持有本公司

国家股 407,011,041 股，占总股本 43.82%；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上述调整事项属于关联交易。本项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黄国平、潘建

中、刘荣明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沈荣、张行、丁以中、乔文骏、霍佳震、张鸣

6 人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占有效票数 100%）、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的独立意见附后。 

二、审议通过《关于再次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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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同理，本项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黄国平、潘建中、刘荣明回避表决，非关

联董事沈荣、张行、丁以中、乔文骏、霍佳震、张鸣 6 人表决通过。表决结果：

同意 6 票（占有效票数 100%）、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的独立意见附后。 

三、审议通过《关于再次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 性 分 析 报 告 （ 修 订 版 ）》 的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 

同理，本项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黄国平、潘建中、刘荣明回避表决，非关

联董事沈荣、张行、丁以中、乔文骏、霍佳震、张鸣 6 人表决通过。表决结果：

同意 6 票（占有效票数 100%）、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的独立意见附后。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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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调整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并相应修订相关文件的独立意见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

事基于独立判断的原则，发表下列独立意见： 

1、根据资本市场整体情况，同意公司董事会对经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进行调整，取消募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 280,090,642.51 元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2,719,909,357.49 元，另根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的情况，将本次非公

开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10.13 元/股，非公开发行数量将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2.69

亿股； 

2、同意根据上述调整而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所进行的修订； 

3、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调整对本公司和本公司的全体股东而言公平合理，未发现其中存在

损害中小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5、本次调整是根据资本市场整体情况而实施的，公司拟通过自筹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独立董事：丁以中、乔文骏、霍佳震、张  鸣 


